上海财经大学“千村调查”项目数据使用暂行规定
（2018年修订）
为了进一步发挥上海财经大学“千村调查”项目在学校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决策中的重要作用，规范“千村调查”项目数据的科学使用，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和管理的质量，满足校内师生教学、科研等工作的需要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第一条 “千村调查”项目数据组（以下简称“数据组”）负责数据的收集、整理以及数据库建设。发展规划处（以下简称“规划处”）负责信息查询、使用、异议处理和安全管理等活动实施监督管理。
第二条 数据使用者为校内各单位、研究者及师生，仅限于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非商业目的使用。
第三条 可申请的数据为非当年的千村调查数据，当年数据原则上仅供年度课题组使用。
第四条 数据使用流程：

1 申请者根据自己的需求、经过所在部门同意、向规划处提出数据使用的书面申请。学生申请，需要经过导师签字和学院同意；教师申请，需要经过学院同意。（申请书见附件）

2 规划处负责受理书面申请，符合要求的，将授权数据组提供相关数据给申请者。
第五条 研究成果中使用千村调查数据的，请标注：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”，并将出版/发表的研究成果材料提交规划处存档。
第六条 数据使用者应高度重视统计数据的保密工作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未经许可公布千村调查数据。数据只能用于统计或分析结果，且结果中不能泄露样本的私人信息。使用者不得发布、转让、出售、出租、租借、借贷或以其他方式赠予他人数据。不能将数据用于任何商业目的，不得从数据中获取任何权利、所有权或利息。

第七条 奖惩制度。对积极、规范、科学使用数据的机构和个人，规划处将给予表扬和奖励；对违反规定的机构和个人，将给予批评及相应的惩罚。
第八条 本办法由规划处负责解释，并将根据应用需求变化进行补充和完善。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